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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企〔2025〕11 号

关于印发本市 2024 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
决算报告格式和编制说明的通知

各主管部门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，各区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夯实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基础，更好地

发挥企业财务信息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

中的基础性作用，全面掌握 2024 年度本市国有企业和城镇集

体企业的财务运行状况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企

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》《企业财务通则》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《国

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规制度，以及《财

政部关于做好 2024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告工作的通

知》（财资〔2024〕173 号）规定，现将编报本市 2024 年度国

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告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套报表为企业向财政部门报送的年度财务会计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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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统一格式，适用于境内、境外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

城镇集体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，不含一级金融企业），其他企

业的年度财务会计决算可参照使用本套报表格式。

二、本套报表由报表封面、主表、补充指标表和财务情

况说明书组成。其中报表封面、主表适用于所有企业（单位）

填报；补充指标表中的“汇编范围企业户数情况表”（财企补

01表）由一级企业（单位）填报，“企业股权结构表”（财企

补 02 表）由所有企业（单位）填报，“境外投资情况表”（财

企补 03 表）由境外企业及一级企业（单位）填报，“企业办

社会机构情况表”（财企补 04表）由所有企业（单位）填报，

“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支出表”（财企补 05 表）由 2024

年收到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中央一级企业填报，“主

要分析指标表”（财企补 06 表）由计算机自动生成；行政事

业单位投资情况审核表（财企补 07表）由有所属企业的各级

行政事业单位填报；“企业期初数调整情况表”（财企补 08 表）

由所有企业（单位）填报。

三、本套报表系单户与汇总（合并）统一格式。基本填

报单位为境内外具备法人资格、独立核算并能够编制完整会

计报表的企业（单位）以及执行企业财务、会计制度的事业

单位。汇总（合并）单位应将纳入汇总（合并）报表范围的

企业实行全级次上报。

四、企业要以真实的交易事项、完整的账簿记录为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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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面做好清查资产、核实债务和权益、正确结转损益及依

法进行年终审计等工作基础上，依据现行的会计法等法规制

度，编制《2024年度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告》，并按规定认真

组织好录入、审核、汇总（合并）等工作，确保数据的真实

性和完整性。

五、企业应严格按照有关准则制度编制企业年度财务会

计报告，企业集团母公司除编制本级会计报表外，还应当编

制集团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。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原则、范

围及方法，参照财政部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一）企业集团公司所属金融性质的企业，在编报金融

企业会计决算报表之外，还要转换为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，

纳入集团公司的合并财务会计决算报表范围。

（二）企业集团公司所属控股的境外企业，应按照本套

报表格式报送企业集团境内外合并财务会计决算报表。境外

国有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应按要求单独编报境外企业财务

会计决算报表。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将外币折算为人民币进

行分户填报和录入。

六、厂办大集体的决算由主办国有企业负责上报。中央

下放的煤炭、有色、军工等企业批准并资助新办的，及本市

国有企业批准并资助新办的集体所有制的厂办大集体企业，

均由主管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填报、汇总和审核，在软件中的

集体企业决算任务中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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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各区财政局，各主管部门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和决

算上报企业，要认真执行有关法规制度，按照本通知规定的

编制基础、编制依据、编制原则和编制方法，落实填报工作

任务，明确分工，精心组织，严格审核汇总（合并）。

（一）基层填报单位

1. 在财务决算过程中，国有一级企业要核准本企业（集

团）所属各级子企业名单，按产权关系从一级企业层面逐级

向下梳理，形成清晰的国有企业产权链条。

2. 基层填报单位在编制 2024 年度财务会计决算报告的

同时，应按“上海财政”网站下载的报表软件要求，将经审

计后的会计报表数据录入软件，并认真审核，确保数据真实

完整，勾稽关系合理准确。

3. 基层填报单位属于一级企业及其所属重要子企业（资

产总额、营业总收入、利润总额其一占所属集团合并数据 5%

以上的企业），应同时提交财务情况说明书电子文档。

4. 各单位应在决算报告期间开展名录信息更新比对工

作，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，对国有企业名录的基础

信息进行更新、补充和核对，并编制国企名录导入模板，将

模版资料同步上报各财政部门。同时编写年度企业名录变化

情况报告，如与决算名录户数有差异，需要上报书面情况说

明，一并提交财政部门审核。

5. 基层填报单位应将 2024 年度财务会计决算报告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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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报送主管部门和区财政局，经区财政局审核，存在内容

错漏、勾稽关系不正确等情况的，将予以退回，企业自行改

正后重新上报。具体上报时间在不影响上报市财政局规定的

会审时间内由主管部门和区财政确定。

（二）各区财政部门

1. 各区财政局应将所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、城镇集体

企业（包括国有、集体控股的金融、事业、基建、境外、外

商投资企业）报送的报表数据加以汇总，于 2025 年 4 月 25

日至 4月 30 日期间，报送市财政局。上报内容包括：（1）2024

年度的汇总决算报表及编制说明，按决算报表主附表的顺序

加具封面、装订成册并加盖本单位公章；（2）汇总和全部基

层企业分户电子数据、汇总的财务情况说明书（国有资产管

理情况报告）及编制说明电子文档、基层企业的财务情况说

明书电子文档；（3）对本地区年度财务会计决算工作组织情

况的总结和本区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审计报告的总体审核

意见电子文档。

财政部门要组织出资人单位和国有一级企业，按产权关

系从一级企业层面逐级向下梳理，形成国有企业产权树形结

构，为建立国有企业全级次名录夯实工作基础。在审核企业

决算报表过程中发现错误，应及时通知企业，由企业自行修

改。

2. 市财政局在验审、汇总区财政局上报的企业财务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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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算报表过程中，发现错漏的，将通过各区财政局退回企业

修改，区财政局对企业修改后的报表进行审核，确认无误后

重新上报。

3. 各区财政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在年度财务会计决算

报表编制工作完成后，应进一步加强决算数据的分析工作，

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格式和内容，撰写汇总的《财务情况说明

书（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）》，对本年度的生产经营、经济

效益、重大事项、存在问题、风险管控等情况及相关建议进

行全面、深入的分析总结。财务情况说明书纸质材料及电子

文档随年报一并报送。

4. 财政部门在安排国有企业资金时，可将报送企业财务

信息作为申请财政资金支持的必备条件。

5. 财政部门应对本级及所辖地区国有企业名录信息进行

审核确认。并汇总各单位上报的本年度企业名录变化情况报

告及与决算名录户数差异书面情况说明，在企业财务决算验

审时一并提交财政部门审核。

6. 相关工作将继续纳入本市区级财政管理绩效考核，对

上报及时性、数据完整性、数据准确性等方面进行考评。

（三）各主管部门

各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所投资企业按照通知要求，特别是

督促国有一级企业核准本企业（集团）所属各级子企业名单，

按产权关系从一级企业层面逐级向下梳理，形成清晰的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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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产权链条，向所属区的财政部门报送报表数据。

八、严格遵守保密要求。按照“谁产生信息、谁确定密

级”的原则，由填报单位确定信息密级。对确定为涉密或敏

感的财务信息，其收发、传递、复制、保存等应符合相关保

密要求。凡认定为涉密的信息，应通过统一报表离线客户端

报送。严禁通过互联网和未采取保密安全措施的载体传递涉

密信息。

九、市财政局不再统一印制国有企业 2024 年度财务会计

决算报表。相关软件可登录“上海财政”网站，在“网上办

事服务—下载中心”下载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电话：市财政局企业处 54679568*13045

市财务会计综合管理事务中心 63188391

上海财政网地址：http://www.czj.sh.gov.cn

附件：1. 2024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及编制说

明

2. 2024 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[补充指

标表]及编制说明

3. 会计报表附注内容提要

4. 2024年度财务情况说明书（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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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）内容提要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5 年 2月 17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2月 18日印发


